
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二十四日會議 

討論文件 

 

立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新 界 東 北 新 發 展 區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目 的  

1 .   當 局 就 建 議 的 古 洞 北 、 粉 嶺 北 和 坪 輋 ／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制 定 了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本 文 件 旨 在 徵 詢 委 員 對 上 述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的 意 見 ， 作 為 「 新 界 東 北 新 發 展 區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 ( 下 稱 「 研 究 」 )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的 一 部

分 。  

背 景  

2 .  研 究 的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在 2 0 0 8 年 1 1 月 中 展

開 ， 為 期 約 3 個 月 ， 目 的 是 提 供 一 個 平 台 ， 方 便 公 眾 在 計

劃 初 期 討 論 與 新 發 展 區 有 關 的 四 個 專 題 ， 即 新 發 展 區 的 策

略 性 角 色 、 以 人 為 本 的 社 區 、 可 持 續 的 生 活 環 境 和 落 實 計

劃 的 安 排 。 在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期 間 ， 我 們 曾 在 2 0 0 8 年

1 1 月 2 5 日 諮 詢 本 委 員 會 ( 立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 1 ) 2 3 2 / 0 8 -

0 9 ( 1 2 ) ) 。 委 員 指 出 有 需 要 留 意 發 展 與 保 育 之 間 的 平 衡 、 土

地 業 權 人 的 期 望 和 深 港 跨 界 融 合 。 我 們 亦 為 不 同 的 相 關 持

份 者 舉 辦 一 連 串 簡 介 會 ， 並 在 2 0 0 8 年 1 2 月 2 0 日 舉 行 社

區 工 作 坊 ， 以 諮 詢 公 眾 意 見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報 告 載 於

附 件 1 。  

主 要 公 眾 意 見  

3 .  我 們 把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所 收 集 的 主 要 意 見 按 四

個 專 題 分 類 ， 並 概 述 如 下 ：  

( a )  新 發 展 區 的 策 略 性 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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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眾 人 士 認 為 新 發 展 區 的 發 展 應 配 合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長 遠 發 展 ， 並 與 深 圳 的 發 展 融 合 。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可 發 展 作 混 合 或 區 域 用 途 ， 粉 嶺 北 新 發 展 區

可 配 合 綠 化 空 間 ， 提 供 優 美 的 居 住 環 境 ， 坪 輋 ／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可 進 行 多 元 化 發 展 ， 包 括 發 展 高

增 值 產 業 。  

( b )  以 人 為 本 的 社 區  

 公 眾 人 士 普 遍 認 為 應 建 立 緊 密 的 社 區 和 締 造 更 佳

的 居 住 環 境 ， 並 提 供 足 夠 的 支 援 設 施 和 就 業 機

會 。 一 般 公 眾 關 注 的 事 項 包 括 確 保 均 衡 的 公 營 和

私 營 房 屋 組 合 、 避 免 高 密 度 發 展 、 提 供 更 多 休 憩

空 間 和 綠 化 用 地 ， 以 及 適 時 提 供 足 夠 的 社 區 設

施 。  

( c )  可 持 續 的 生 活 環 境  

 一 些 公 眾 人 士 建 議 ， 在 發 展 新 發 展 區 時 ， 應 盡 量

減 少 使 用 不 可 再 生 的 能 源 。 應 保 存 新 發 展 區 內 重

要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生 態 、 歷 史 和 文 化 資 源 。 應 在 妥

為 顧 及 土 地 業 權 人 業 權 的 前 提 下 保 育 塱 原 。  

( d )  落 實 計 劃 的 安 排  

 部 分 公 眾 人 士 指 出 ， 現 行 的 收 地 賠 償 安 排 或 不 能

滿 足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期 望 。 此 外 ， 公 眾 人 士 一 般 支

持 私 營 機 構 參 與 的 概 念 ， 但 必 須 有 公 平 和 公 開 的

安 排 。  

4 .  我 們 在 制 定 新 發 展 區 的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時 ， 已 考 慮 上

述 的 公 眾 意 見 。 下 文 會 闡 述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至 於 有 關 落

實 計 劃 安 排 的 意 見 ， 我 們 明 白 公 眾 人 士 ， 尤 其 是 區 內 的 居

民 ， 非 常 關 注 收 地 、 補 償 和 重 新 安 置 的 事 宜 ， 然 而 本 階 段

的 研 究 焦 點 是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但 我 們 會 就 上 述 問 題 與 有

關 的 政 策 局 和 政 府 部 門 繼 續 磋 商 。 我 們 亦 會 根 據 現 行 的 法

例 ， 並 按 照 公 平 、 公 開 和 公 正 的 原 則 ， 進 一 步 研 究 私 營 機

構 參 與 的 方 案 。  



-  3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5 .  推 行 新 發 展 區 的 主 要 目 的 ， 是 要 配 合 香 港 預 計 增 長 人

口 的 長 遠 需 要 。 因 此 ， 新 發 展 區 的 規 劃 主 要 是 為 了 應 付 住

屋 和 就 業 方 面 的 需 求 。 然 而 ， 我 們 在 制 定 新 發 展 區 的 規 劃

建 議 時 ， 也 考 慮 了 有 關 地 區 鄰 近 邊 境 和 現 有 新 市 鎮 的 特 殊

位 置 ， 以 及 邊 境 地 區 其 他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涵 蓋 的 規 劃 建 議 撮 錄 在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摘 要 ( 載 於 附 件

2 ) 。 摘 要 的 第 6 至 7 頁 、 第 1 2 至 1 3 頁 和 第 1 8 至 1 9 頁 分

別 展 示 古 洞 北 、 粉 嶺 北 和 坪 輋 ／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的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摘 要 亦 詳 述 每 個 新 發 展 區 的 擬 議 土 地 用 途 和 設

計 特 色 。 每 個 新 發 展 區 的 發 展 主 題 、 主 要 土 地 用 途 和 主 要

發 展 參 數 撮 錄 如 下 ， 以 作 概 覽 ：  

 古洞北新發展區 粉嶺北新發展區 坪輋／打鼓嶺新發展區 總計 

發展主題 多元化發展中心 河畔市鎮 優質產業區 - 

主要用途 住 宅 、 商 業 、 科

研 發 展 、 塱 原 生

態區 

住宅、政府設施 特殊工業、住宅 - 

總面積(公頃) 450 180 175 805 

可發展面積*(公頃)

(佔總面積的%) 

305 

(68%) 

165 

(92%) 

150 

(86%) 

620 

(77%) 

人口 65 000 人 48 000 人 18 000 人 131 000 人

住宅單位 22 000 個 17 500 個 6 500 個 46 000 個

房屋組合 

(公營：私營) 

54:46 41:59 0:100 41:59 

地積比率 1 – 5 倍 1 – 5 倍 0.75 – 2.5 倍 0.75 – 5

倍 

最高高度(層) 35 35 10 - 

職位數目 26 000 個 6 200 個 13 000 個 45 200 個

* 可 發 展 面 積 指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上 擬 議 ／ 可 能 進 行 新 發 展 的 地 區 ， 不 包 括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 綠 化 地 帶 」 和 「 河 道 」 的 地 區 ， 以 及 現 存

而 須 予 保 留 的 已 有 發 展 項 目 的 地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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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新 發 展 區 的 規 劃 以 可 持 續 發 展 為 方 針 ， 平 衡 房 屋 、 就

業 、 社 區 和 保 育 需 要 ， 並 包 含 經 濟 、 社 會 和 環 境 方 面 的 考

慮 因 素 。 為 了 回 應 一 般 公 眾 人 士 對 較 優 質 生 活 環 境 及 關 係

緊 密 的 社 區 的 期 望 ， 新 發 展 區 的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着 重 「 綠

色 設 計 」 和 「 社 會 融 合 」 。 主 要 特 色 分 述 如 下 ：  

( a )  發 展 容 量 和 城 市 設 計  

 新 發 展 區 會 合 共 提 供 約 4 6  0 0 0 個 住 宅 單 位 ， 供

約 1 3 0  0 0 0 人 居 住 。 新 發 展 區 採 納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率 為 5 倍 。 上 述 的 發 展 規 模 較 現 有 大 部 分 的 新

市 鎮 為 低 ， 因 此 容 許 較 大 彈 性 ， 收 納 不 同 的 城 市

設 計 特 色 ， 以 達 至 較 高 質 素 的 發 展 ， 這 包 括 ：  

(i) 採 用 建 築 物 高 度 分 級 概 念 ， 建 築 物 高 度 和

發 展 密 度 會 由 市 中 心 向 外 圍 逐 步 遞 減 ， 以

增 加 空 間 感 ， 豐 富 城 市 發 展 的 輪 廓 、 配 合

現 有 鄉 村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 並 保 護 山 脊

線 和 附 近 的 自 然 景 觀 ；  

(ii) 設 置 觀 景 廊 ， 以 緩 和 發 展 帶 來 的 視 覺 影

響 ， 並 在 發 展 區 加 入 通 風 廊 ， 促 進 空 氣 流

通 ； 以 及  

(iii) 保 留 四 周 的 林 地 ， 以 為 新 發 展 區 提 供 天 然

的 「 綠 化 」 環 境 。 此 外 ， 建 議 在 三 個 新 發

展 區 內 各 設 較 多 的 「 綠 化 」 空 間 。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和 美 化 市 容 地 帶 分 別 佔 古 洞 北 、 粉

嶺 北 和 坪 輋 ／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可 發 展 土 地

面 積 的 2 1 % 、 2 8 % 和 1 3 % 。  

( b )  設 計 和 諧 共 融 的 社 區  

 參 考 過 去 發 展 新 市 鎮 的 經 驗 和 所 接 獲 的 公 眾 意

見 ， 我 們 在 規 劃 新 發 展 區 時 已 審 慎 考 慮 社 會 和 經

濟 的 因 素 。 相 關 方 面 概 述 如 下 ：  

(i) 為 致 力 達 到 平 衡 的 人 口 結 構 ， 約 4 1 % 的 住

宅 單 位 會 分 配 作 為 租 住 公 屋 ， 其 餘 5 9 % 則

屬 各 類 私 人 樓 宇 ， 以 便 在 住 屋 方 面 提 供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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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選 擇 。 高 密 度 的 公 共 和 私 人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會 集 中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擬 議 鐵 路 站 附

近 ， 以 及 粉 嶺 北 新 發 展 區 的 兩 個 中 心 ， 這

兩 個 中 心 可 方 便 地 接 駁 到 現 有 粉 嶺 和 上 水

鐵 路 站 。 由 於 擬 議 的 坪 輋 ／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遠 離 高 載 客 量 的 鐵 路 網 絡 ， 故 不 建 議 在

該 新 發 展 區 興 建 公 共 房 屋 。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外 圍 、 粉 嶺 北 新 發 展 區 沿 河 畔 一 帶 ，

以 及 在 坪 輋 ／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內 ， 會 發 展

中 至 低 密 度 的 私 人 住 宅 樓 宇 ， 合 共 提 供 約

2 7  0 0 0 個 私 人 住 宅 單 位 。  

(ii) 坪 輋 ／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的 特 殊 工 業 區 會 用

作 土 地 備 用 區 ， 為 高 增 值 的 無 污 染 行 業 ／

工 業 和 港 口 後 勤 及 物 流 業 提 供 發 展 空 間 。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內 ， 沿 粉 嶺 公 路 闢 設 的

商 業 、 研 究 與 發 展 區 具 有 潛 力 發 展 作 各 類

辦 公 室 和 酒 店 用 途 ， 並 為 本 港 六 項 優 勢 產

業 提 供 發 展 空 間 。 連 同 與 居 民 有 關 的 經

濟 ／ 社 會 設 施 ( 如 地 區 零 售 、 服 務 和 社 區

設 施 ) ， 新 界 東 北 新 發 展 區 將 會 提 供 超 過

4 0  0 0 0 個 職 位 。  

(iii) 為 了 鼓 勵 人 際 交 往 和 社 交 活 動 ， 培 養 歸 屬

感 ， 並 促 進 社 會 融 合 ， 我 們 建 議 在 三 個 新

發 展 區 各 設 一 個 融 合 休 憩 用 地 網 絡 的 核 心

活 動 區 ， 並 提 供 各 式 各 樣 的 娛 樂 、 社 區 和

康 樂 設 施 ， 以 增 強 這 些 中 心 的 活 力 。  

(iv)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已 預 留 充 足 的 土 地 ， 用 作

商 業 、 購 物 、 公 共 休 憩 用 地 和 各 類 政 府 、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 新 發 展 區 在 社 區 / 康 樂

設 施 與 及 日 常 生 活 支 援 設 施 方 面 可 以 自 給

自 足 ， 這 些 設 施 也 可 以 服 務 目 前 附 近 的 居

民 。 在 研 究 的 下 一 階 段 ， 我 們 會 建 議 制 定

發 展 計 劃 時 間 表 ， 以 確 保 適 時 提 供 不 同 的

社 區 設 施 ， 與 新 發 展 區 陸 續 遷 入 的 人 口 互

相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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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交 通 設 施  

 新 發 展 區 採 納 以 鐵 路 為 主 的 發 展 模 式 ， 並 以 此 作

為 規 劃 主 題 ， 大 部 分 的 新 人 口 會 集 中 在 古 洞 北 和

粉 嶺 北 。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 超 過 8 0 % 的 人 口

會 居 住 在 擬 議 鐵 路 站 5 0 0 米 範 圍 內 。 在 粉 嶺 北

新 發 展 區 ， 住 宅 區 可 方 便 地 接 駁 到 現 有 的 粉 嶺 和

上 水 鐵 路 站 。 新 發 展 區 會 設 有 完 善 的 行 人 路 和 單

車 徑 網 絡 ， 鼓 勵 步 行 和 推 廣 騎 自 行 車 ， 以 盡 量 減

少 新 發 展 區 的 道 路 交 通 ， 從 而 減 低 碳 和 其 他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量 。 我 們 亦 會 考 慮 利 用 其 他 環 保 的 交 通

工 具 ， 如 無 軌 電 車 和 液 化 天 然 氣 ／ 電 動 車 輛 ， 為

新 發 展 區 提 供 服 務 。  

 新 發 展 區 內 的 主 要 道 路 會 沿 外 圍 興 建 ， 以 盡 量 減

少 噪 音 和 空 氣 污 染 ：  

(i) 建 議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興 建 一 條 外 環 路 ，

在 新 發 展 區 東 端 和 西 端 連 接 粉 嶺 公 路 。 區

內 亦 已 預 留 土 地 ， 興 建 一 條 連 接 落 馬 洲 河

套 區 的 擬 議 道 路 。  

(ii) 在 粉 嶺 北 新 發 展 區 ， 在 梧 桐 河 以 北 會 興 建

一 條 新 道 路 ， 連 接 文 錦 渡 和 粉 嶺 ／ 上 水 舊

區 。  

(iii) 坪 輋 ／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會 連 接 現 有 的 坪 輋

路 和 沙 頭 角 公 路 。 區 內 亦 會 興 建 一 條 新

路 ， 接 駁 已 規 劃 的 蓮 塘 ／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連

接 路 ， 以 提 供 一 條 方 便 直 接 的 道 路 連 接 深

圳 。  

( d )  節 能 設 計  

 為 了 創 造 可 持 續 的 生 活 環 境 ， 我 們 建 議 在 三 個 新

發 展 區 採 用 不 同 的 節 能 措 施 ， 包 括 污 水 再 用 系 統

和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 我 們 亦 已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的 商 業 、 研 究 與 發 展 區 和 坪 輋 ／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的 特 殊 工 業 區 預 留 土 地 ， 安 裝 區 域 供 冷 系 統 。 我

們 也 鼓 勵 採 用 環 保 建 築 設 計 ( 例 如 可 減 低 熱 島 效



-  7  -  

 

應 的 綠 化 屋 頂 和 垂 直 綠 化 設 計 ) ， 以 盡 量 減 少 對

環 境 的 不 良 影 響 和 天 然 資 源 的 消 耗 ， 並 達 到 減 低

碳 排 放 的 目 標 。 在 下 一 階 段 ， 我 們 會 進 一 步 研 究

這 些 建 議 的 可 行 性 。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7 .  研 究 分 三 個 階 段 進 行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已 在 去 年 舉 行 。 目 前 進 行 的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以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為 重 點 。 我 們 會 在 兩 個 月 的 諮 詢 期 內 ，

諮 詢 相 關 的 委 員 會 ／ 小 組 委 員 會 ， 包 括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北 區 區 議 會 和 有 關 的 鄉 事 委 員 會 。 我 們 亦 會 為 專 業 團 體 及

其 他 關 注 組 織 安 排 簡 介 會 。  

8 .   社 區 工 作 坊 定 於 2 0 0 9 年 1 2 月 1 2 日 舉 行 ( 登 記 表 格

載 於 附 件 3 ) ， 工 作 坊 會 就 該 三 份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進 行 分 組

重 點 討 論 ， 歡 迎 各 委 員 參 加 。  

9 .  我 們 在 修 訂 規 劃 建 議 時 ， 會 考 慮 在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所 接 獲 的 公 眾 意 見 。 我 們 會 進 行 進 一 步 的 工 程 和 技 術

評 估 ( 包 括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 並 制 定 推 薦 採 用 的 發 展 大 綱 圖 ，

以 進 行 最 後 階 段 的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  

徵 詢 意 見  

1 0 .  請 委 員 備 悉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報 告 ( 載 於 附 件 1 ) ， 並

就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摘 要 ( 載 於 附 件 2 ) 所 詳 述 的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發 表 意 見 。  

附 件  

附 件 1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報 告  

附 件 2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摘 要  

附 件 3    工 作 坊 登 記 表 格  

 

發 展 局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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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疑暑疑暑疑暑疑 3 

咒赤竺勧咒蓮淡脳貿嶐街迦廊扇浩咒赤竺勧咒蓮淡脳貿嶐街迦廊扇浩咒赤竺勧咒蓮淡脳貿嶐街迦廊扇浩咒赤竺勧咒蓮淡脳貿嶐街迦廊扇浩 – 篇臆兪裾絵並農扼篇臆兪裾絵並農扼篇臆兪裾絵並農扼篇臆兪裾絵並農扼 

迦桑欠農冠准諜迦桑欠農冠准諜迦桑欠農冠准諜迦桑欠農冠准諜 

North East New Territories New Development Areas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Study – Stage Two Public Engagement 

Community Workshop Registration Form 
 

郭乱 : 2009叫 12隔 12郭  Date  : 12 December 2009 
 

猪兔 : 伽崖 2猪句伽崖 5猪 30開  Time  : 2 p.m. to 5:30 p.m. 
 

旧粡 : 穡細暈臭脳咸狽】

咒赤塗皚穡細暈】

細悃佩屋奕旧伽  

 Venue : Luen Wo Hui Community Hall 

G/F, No. 9 Wo Mun Street,  
Luen Wo Hui,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農冠醜桜汲 Nameゑ  

炯怐汲慝 Name of Organization *:  

岼婪 Telephoneゑ  

岼僮旧潔 E-mail Addressゑ  

刄泥 Faxゑ  

 

迦桑欠莫咸兇飛何汰賀吸菓補得殷る殤甍濕艮雅黄汰鍬蕎獎沂農冠洲菓補る克牛沺嚏讐諜灰冠

佳】 �】 奕ろ】

Three discussion groups will be arranged in the workshop. Please select one group 

you are interested to attend and put a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below. 
 
1 感征勧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感征勧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感征勧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感征勧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    

Kwu Tung North Preliminary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 

 

 

2 塗皚勧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塗皚勧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塗皚勧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塗皚勧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    

Fanling North Preliminary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 

 

 

3 冴ま冴ま冴ま冴ま////含崘皚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含崘皚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含崘皚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含崘皚咒蓮淡脳駿誤蓮淡箇懴幀    

Ping Che/ Ta Kwu Ling Preliminary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 

 

 

 
殤勵捲農冠准諜克牛 ″°°＃″°°＃″°°＃″°°＃ 叫叫叫叫 ′″′″′″′″ 隔隔隔隔 ″″″″ 郭郭郭郭孜介廠撕飢句匐冓鍍迦廊蝟婆ろ】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Registration Form to Ove Arup & Partners Hong Kong 

Ltd. by 2 December 2009. 

 

刄泥: 

By Fax: 

 

2865 6493 僮撕: 

 

 
By Post: 

 
 

息竜屋癈屋癈勦寃介孀俺下奕 

仮黄詳廻梠 

 
Level 5, Festival Walk,  

80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Tong  
 

岼僮: 

By Email: 

hkg.contact-nentnda@arup.com 

 

魚蕎祇屈髄媾る殤曽岼塙討討菓策 (岼婪:2528 3031)る孜農渕扇浩懺造 http://www.nentnda.gov.hk 

For enquiries, please call Ms Cindy Cheung at 2528 3031, or visit the Study Website at http://www.nentnda.gov.hk 
(* 魚沺揮 if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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